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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二○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2020年，作为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我们严格按照《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独立董

事工作规则》、《独立董事年报工作规则》的规定和要求，忠实、诚信、勤勉地履

行独立董事职责和义务。独立董事及时关注公司的发展状况,积极出席公司 2020

年召开的各次董事会、股东大会及其他相关会议,参与重大经营决策并对重大事

项独立、客观地发表意见,充分发挥了独立董事的独立作用,尽可能地维护公司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2020 年度，独立董事的主要工作如下： 

 

    一、参加董事会情况 

2020 年度公司共召开 10次董事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张继德、刘春彦、封

松林均按时亲自出席了任职期内各届次的会议，并以谨慎态度勤勉行事，认真阅

读了在董事会召开前收到的各次董事会会议资料，在会议期间与其他董事深入研

讨每项议案并对所议事项发表了明确意见。 

 

    二、发表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情况 

2020 年 2月 18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对《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并发表独立意

见。 

2020 年 3 月 27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对

《关于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在董事

会审议时发表了独立意见；对《关于公司 2020 年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关于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等

议案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 

2020 年 4月 10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对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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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关于引入战略投资者何珠兴并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引进战略投资者暨股份

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引入战略投资者林聪并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引进战略投

资者暨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 

2020 年 5 月 25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对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 

2020 年 7 月 23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对

《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 

2020 年 7 月 30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对

《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福建东方银星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

于终止与原发行对象签署的认购合同并与中庚置业集团有限公司重新签署附条

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

报告（修订稿）>的议案》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 

2020 年 8 月 24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对

《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

议案》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 

2020 年 12 月 28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对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进

行了认真的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 

 

三、在 2020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披露过程中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在 2020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披露过程中，切实履行独立董事的责任义

务，勤勉尽责，认真审阅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及其他年度会议资料，对关联交易、

长期挂账应付款核销等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状况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高

度关注，并及时与公司和审计机构进行沟通、咨询，确定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日。

2020年 3月 25日，同时担任审计委员会成员的独立董事针对年度报告与公司提

交的财务报表的差异事项、审计调整事项等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沟通。 

 

四、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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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真阅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报送的各类文件，并

持续关注公司的日常经营状况、公共传媒有关公司的各类报道，以及重大事件和

政策变化对公司的影响。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管理、

重大担保等情况，详细听取相关人员汇报并进行现场调查，及时了解公司的日常

经营状态和可能产生的经营风险，在董事会上发表意见、行使职权，对公司信息

披露情况等进行监督和核查，积极有效地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维护了公司利

益、股东和公众投资人权益。 

     特此报告。                  

 

 

独立董事：张继德、刘春彦、封松林 


